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own Up Grou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植華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42）

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報告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植華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刊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

零年財政年度」）之年度報告（「年度報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年度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年度報告所提供的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供以下額外資料：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會謹此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第11 (8)段提供以下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所得款項

淨額使用情況的補充資料：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所得款項淨額的應用情況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自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轉之尚未

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二零二零年

財政年度內

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尚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加強設計及開發工作 6,686 5,217 1,469

加強設計及開發能力 5,220 3,975 1,245

擴大銷售及營銷網絡 6,155 6,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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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自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轉之尚未

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二零二零年

財政年度內

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尚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擴大及加強製造能力 11,483 623 10,860

提升資訊科技管理系統 4,634 2,384 2,250

償還未償還銀行貸款 — — —

營運資金 — — —

總計 34,178 18,354 15,824

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內所得款項淨額的應用之詳情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內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

之說明

加強設計及開發工作 . 就特許品牌產品支援香港、中國及丹麥

的產品設計及開發營運。

加強設計及開發能力 . 就產品設計及開發聘請若干設計師及服

務供應商。

擴大銷售及營銷網絡 . 訂立品牌管理服務協議及聘請營銷單位

以提供各類營銷服務，以宣傳本集團特

許及品牌產品。

. 壯大本集團的銷售團隊以加強本集團於

美國面向新客戶的銷售及在中國市場物

色新分銷商╱分銷渠道。

. 為特許品牌產品進行若干廣告及營銷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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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內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

之說明

擴大及加強製造能力 . 更替生產設備以提升效率。

. 改善本集團的中國生產廠房設施。

提升資訊科技管理系統 . 聘請一間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以為本集

團的客戶及其他用戶建立產品資訊交流

平台。

. 升級資訊科技設施及系統。

退休計劃

誠如年度報告內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18所披露，本集團就其香港僱員參與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本集團亦就其中國僱員及其丹麥僱員分別向國家資助界定供

款計劃及職業退休金計劃作出供款。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概無代其於有關供款悉數歸屬前已離開計劃之僱

員沒收供款。因此，本集團概無如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26段所述動用已沒收之供款

以降低現有供款水平。

上述額外資料對年度報告所載其他資料概無影響，而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度報

告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植華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Thomas Berg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Thomas Berg先生、Morten Rosholm Henriksen先

生、鄭偉民先生及Brian Worm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馮炳昂先生；以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天樂先生、劉寧樺先生及黃繼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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